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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先锋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 

《创业板关注函【2019】第 214 号》的回复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公司管理部： 

2019 年 7月 8 日，我公司收悉贵部《创业板关注函【2019】第 214 号》关

注函。针对关注函所提出的问题，公司整理核对了相关资料，现说明如下： 

 

1. 请你公司结合先锋通达、先锋互联、武威先锋的经营范围和所在地、技

术、人员储备等，通过平实的语言说明对外投资的目的，与主营业务的协同性，

上述对外投资行为是否经过严格的战略规划，是否经过合规的审议程序； 

【公司回复】 

近两年来，随着国际贸易形势的不断变化，公司主要产品遮阳面料及遮阳成

品外销（中国大陆对外销售）比例为 58.02%，其中美国又是公司外销主要客户

之一，占外销比例为 43.96%（数据来源为经审计的公司 2018 年年度财务报表数

据并已扣除原控股子公司 KRS 影响）。由于公司产品以出口为主，为增强公司的

风险抵御能力，公司计划大力拓展内销市场，公司现有内销业务主要集中在华东、

华南境内，公司计划向华北，华西拓展内销业务，通过在北京、甘肃武威成立全

资子公司，以点带面打开华北，华西内销市场，同时依托子公司当地的相关政策

优势适机拓展其他领域（如贸易、投资等）机会，为公司增加新的利润点。北京

先锋通达、武威先锋两家子公司目前均处于初创阶段，先锋通达已经取得营业执

照，武威先锋正在申请营业执照中，目前除相关申请设立人员外，并无其他人员，

公司将视上述两家子公司业务发展需要，派驻高级管理人员、销售人员、财务人

员等并通过招新、人才引进等多种方式进行人才储备。目前上述两家子公司后续

业务能否开展、发展方向、开展效果均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为了寻求更多的行业发展机会，提高公司盈利能力，公司出资 2400 万元与

周战红女士共同投资设立控股子公司先锋互联，从事私募股权投资业务，公司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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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未来依托周战红女士多年投资管理经验，利用上市公司及先锋互联私募基金公

司平台，从事基金管理业务，收取相应比例的基金管理费用，来增加公司的盈利

能力，目前先锋互联已经取得营业执照，正在向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申请办

理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先锋互联各项业务尚未展开，除相关申报人员以外，在

投资项目储备、人员团队建设、项目资金来源方面尚无明确计划安排，先锋互联

的后续业务能否开展、发展方向、开展效果均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公司上述设立子公司的议案均已经通过董事会审议，并已及时披露，上述投

资决策均在董事会的审议权限之内，无需通过股东大会审议。 

 

2. 上述投资的资金来源均为自有资金，投资金额合计 12600 万元，而截至

2019 年一季度末，你公司的货币资金余额仅 3921 万元。请你公司结合自身资金

情况、营运资本需求，测算并说明使用自有资金出资的可行性，上述子公司未

来项目、投资的可行性，初始出资及后续运营是否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产生不

利影响； 

【公司回复】 

上述三家子公司注册资金来源均为自有资金，由于注册资金为认缴出资，目

前公司未投入任何资金，所以上述注册资金对公司目前的营运资金并无影响，公

司将视上述三家子公司的后续业务发展情况统筹安排资金。公司现有内销业务已

在华东、华南地区积累了成熟的经验，本次公司计划向华北、华西拓展内销业务，

通过在北京、甘肃武威成立全资子公司，以点带面打开华北、华西内销市场，同

时依托当地相关政策适机拓展其他领域（如贸易、投资等）机会，为公司增加新

的利润点；公司董事会认为在已有成熟经验的基础上，以上述投资打开华北、华

西内销市场具备可行性。公司设立控股子公司先锋互联，依托周战红女士多年的

投资管理经验，利用上市公司及先锋互联私募基金公司平台，在取得私募基金备

案后，发行私募基金产品，先锋互联作为管理公司收取相应比例的基金管理费用，

不存在较大的投资风险，公司董事会认为在上述基础上该项投资具备可行性，目

前上述三家子公司均未发生任何实际业务，后续业务能否开展、发展方向、开展

效果均存在重大不确定性。综上所述，上述三家子公司初始出资及后续运营不会

对公司的正常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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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请你公司说明上述投资的管控措施，是否能够保证投资资金安全，是否

存在完善的信息传递和披露制度，如何能够保证资金不被控股股东、董监高及

关联方占用。 

【公司回复】 

公司出于扩大公司内销业务规模、适机拓展业务领域的需要进行上述投资，

同时公司将派驻高管及财务人员对上述子公司进行管控，子公司日常运营情况将

由子公司高管定期向上市公司董事会报告。关于子公司的财务管理和会计核算，

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的财务管理制度办理。上市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财务部门

有权按规定对子公司经营及财务情况进行核查，必要时可聘请社会审计机构查阅

子公司的财务决算资料。 

按照公司的《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之相关规定，“董事会授权范围内，

全资子公司总经理有权审批的经营事项需公开披露的，该事项的公告应先提交全

资子公司总经理审核签字，再提交公司总经理审核同意，最后提交公司董事长审

核批准，并以公司名义发布；控股子公司、参股子公司的重大经营事项需公开披

露的，该事项的公告应先提交公司派出的该控股公司董事长或该参股公司董事审

核签字，再提交公司总经理审核同意，最后提交公司董事长审核批准，并以公司

名义发布。”公司在对子公司进行管控的过程中，将严格按照上述规定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 

公司已设立及拟设立的子公司中，高管及法定代表人均与上市公司控股股东

卢先锋先生不存在关联关系，同时公司内部控制制度中已建立《关联交易管理办

法》，其中对于关联交易的决策权限进行了明确规定，按照不同的标准分别提交

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同时公司独立董事、监事至少应每季度查阅一次公司与

关联方之间的资金往来情况，了解公司是否存在被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转

移公司资金、资产及其他资源的情况，如发现异常情况，将及时提请公司董事会

采取相应措施。 

 

4. 请你公司说明财务总监在任期内离任的原因，其对公司内部财务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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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是否存在重大异议。 

【公司回复】 

公司原财务总监胡雷飞先生离任是出于自身职业发展规划需要，属于正常的

人事变动，其对公司内部财务制度、决策不存在重大异议。 

 

 

宁波先锋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7 月 9日 


